附件1
四川省2025年普通高等学校
音乐类专业招生简介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学〔2021〕3号）精神，根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录取工作有关文件规定，按照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川招考委〔2023〕13号）相关要求，制定本招生简介。本类统考按照统一设点、统一命题、统一制卷、统一考试、统一评分的原则，以“考评分离”的形式组织实施。报考省内外学校音乐类相关专业的考生，均须参加本类统考。
一、招生学校
2025年省内外招生学校（专业）及其代号、招生计划、收费标准、办学性质及其他要求等详见《招生考试报·2025年招生计划合订本》。
二、报名资格
2025年高考报名按2024年教育部规定的条件审核办理。若教育部2025年度正式文件下发后对报名条件有调整，则对调整所涉及的相关考生重新进行资格审核。具体要求详见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做好我省2025年普通高校招生报名工作的通知》（川招考委〔2024〕42号）（以下简称我省2025年普通高考报名文件）。
三、报名须知
2025年起，艺术体育类专业统考报名与普通高考文化考试报名同时进行，一次性填报。所有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高考文化考试和专业考试报名信息填报与确认、缴纳报名考试费，逾期不再受理。
（一）文化考试报名
报考普通高等学校音乐类专业的考生必须参加普通高考文化考试报名，报考类别须选择艺术类，不可兼报体育类。
考生网上报名时间安排在2024年10月24日至11月6日，每日9:00—22:00。具体报名办法及要求按我省2025年普通高考报名文件执行。
（二）专业考试报名
1.专业统考报名及缴费须知
报考我省2025年音乐类专业统考的考生，登录省教育考试院普通高考报名系统（https://gkbm.sceea.cn）进行报名和缴费，与文化考试报名同步进行。按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关于重新发布全省教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规〔2022〕484号）文件规定，专业统考报名考试费标准为每生每专业200元。兼报音乐教育专业和音乐表演专业按一个专业缴费。
报考音乐类考生，乐理、听写、视唱为必报科目，器乐、声乐科目考生可以只选报器乐科目或声乐科目，亦可兼报器乐科目和声乐科目。考试科目中的声乐科目限报一种唱法，器乐科目限报一种乐器（打击乐除外）。
考生报名时声乐科目需填报1首作品（原创曲目需标注），器乐科目需填报1首练习曲、1首乐曲（打击乐考生须任选两种不同打击乐器的作品各1首，其中一种须为音高类打击乐器）。
报考音乐教育专业的考生，在报名阶段不需选定主项、副项。成绩公布时，将公布考生以声乐作为主项的成绩和以器乐作为主项的成绩。考生可根据拟报考高校的要求和自身情况填报志愿。
2.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文化及专业考试报名手续的考生责任自负。
四、网上打印《专业准考证》
考生在完成音乐类专业统考网上报名并缴费成功后，于2024年12月8日至15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普通高考报名系统，根据提示打印考生本人“乐理、听写”笔试科目准考证；于2024年12月25日至考试结束，可打印考生本人的面试科目准考证。
     五、专业考试
（一）考评形式
音乐类专业统考各面试科目采用“考评分离”方式进行，即考生现场集中录制音视频，面试科目评委根据现场录制的音视频对考生考试表现独立评分，考试现场不安排评委。
考试时考生的唱法应与专业考试报名时所选定的唱法一致，器乐科目应使用专业报名时所选定的乐器进行演奏。
（二）考试科目及分值、内容和形式
1.考试科目及分值
（1）音乐教育类：乐理15分、听写30分、视唱15分；声乐演唱作为主项时，声乐演唱为165分、副项器乐演奏为75分；器乐演奏作为主项时，器乐演奏为165分、副项声乐演唱为75分。专业总分为300分。
（2）音乐表演类声乐方向：乐理15分、听写30分、视唱15分、声乐演唱240分。专业总分为300分。
（3）音乐表演类器乐方向：乐理15分、听写30分、视唱15分、器乐演奏240分。专业总分为300分。
各科目均按照百分制评分，最终考试成绩根据各科目规定的分值，按比例折算后计入总分，折算成绩保留2位小数（第3位小数向上取整）。
2.考试科目的内容和形式
（1）乐理
考试目的：主要考查考生对音乐理论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考试内容：音与音高、音长与节奏、常用乐谱符号、音程与和弦、民族调式与大小调式等相关知识。
考试形式：实行客观题笔试。
（2）听写
考试目的：考查考生的音乐听觉能力、音乐记忆能力和乐谱辨识能力。
考试内容：
单音；
旋律音组：三到五音组；
旋律音程与和声音程：八度内（含八度）自然音程；
和弦：四种三和弦原位、转位；
节奏：6小节左右；
单声部旋律：高音谱表；8小节以内（含8小节）；调号为一升或一降；音域为f-a2以内。
考试形式：实行客观题笔试。
（3）视唱
考试目的：主要考查考生的识谱能力，音准、节奏与速度的控制能力，以及音乐表现力。
考试内容：新谱视唱，五线谱记谱；1条8小节旋律；调号为一升或一降；音域为g-g2以内。
考试形式：机考录音视频，网上评分。在机考系统视唱曲目库中现场随机抽取1条曲目识谱视唱，开始视唱前会播放标准音a1，考生一遍完成，视唱过程中不得再有任何音响提示。
听写、视唱考查的拍号范围为2/4、3/4、4/4、3/8、6/8拍；听写、视唱考查的节奏型范围为基本节奏型。
（4）器乐
考试目的：主要考查考生乐器演奏技巧和能力，以及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力和表现力。
考试内容：考生自选练习曲一首、乐曲一首，现场考试演奏总时长不超过8分钟。
流行器乐专业演奏的乐曲限定为流行或爵士风格作品。
打击乐专业要求从小军鼓、大堂鼓、板鼓、马林巴、定音鼓、排鼓、爵士鼓中任意演奏两种不同打击乐器的作品各1首，其中一种须为音高类打击乐器（标注下划线的乐器为音高类打击乐器）。
考试形式：先集中录制采集音视频，后集中网上评分。
考试要求：所有乐器不得使用任何伴奏（包括自动伴奏）。           
键盘（电子管风琴、电子钢琴）专业考生可自带装有考试曲目音色、节奏、节奏音序（Sequence）文件的U盘，考试时允许将U盘插入乐器以供读取，但不能使用乐器的内录声部和自动伴奏功能。 
流行器乐（电子合成键盘、电吉他）专业考生可使用乐器自带音色功能调选音色，但不能使用乐器内置的内录多声部和自动伴奏功能。
（5）声乐
考试目的：主要考查考生的嗓音条件、演唱水平及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力和表现力。
考试内容：考生演唱1首声乐作品，考试时长不超过4分钟（选择歌剧咏叹调，须按原调演唱）。
考试形式：先集中录制采集音视频，后集中网上评分。
考试要求：声乐科目要求清唱，不可使用伴奏；开考前，考生可在考场内的钢琴上弹奏考试曲目的首音。声乐科目（流行演唱）允许使用考点提供的手持话筒演唱。
（三）专业考试地点及日程安排
1.“乐理、听写”笔试
考试时间：考生于2024年12月15日10:00—11:30熟悉笔试科目考点位置，2024年12月15日14:30—16:30正式考试（具体考场安排以专业准考证上的内容为准）。
考试地点：四川师范大学成龙校区考点（成都市龙泉驿区成龙大道二段1819号）
    2.面试 
考试时间：各专业面试于2025年1月9日开考（具体考场安排以专业准考证上的内容为准）。
考试地点：四川音乐学院武侯校区考点（成都市武侯区新生路6号）。
（四）注意事项
1.除钢琴、竖琴（提供品牌：Salvi，型号：阿波罗）、电子管风琴（提供雅马哈电子管风琴02C和吟飞电子管风琴1000E）、电子钢琴（提供品牌：雅马哈，型号：cvp809）、打击乐器〔提供小军鼓：1个（品牌：YAMAHA：CSM1450AII）、马林巴琴：1台（品牌：ADAMS音域：5组）、定音鼓：1套（品牌：ADAMS）、大堂鼓：2个（品牌：凤鸣）、板鼓：1个（京剧板鼓304）、5音排鼓：1套（品牌：苏州）、5鼓爵士鼓：1套（品牌：YAMAHA：Stage Custom）〕，其他乐器均由考生自备。
2.我省音乐表演类和音乐教育类考试科目的唱法含美声、民族唱法、流行演唱；器乐科目的乐器种类含民乐（琵琶、扬琴、柳琴、古筝、古琴、阮、笙、唢呐、竹笛、二胡、箜篌）；键盘（钢琴、手风琴、电子管风琴、电子钢琴），西洋管乐（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大管、圆号、小号、长号、大号、木笛、古典萨克斯管），西洋弦乐（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竖琴、古典吉他），打击乐（小军鼓、大堂鼓、板鼓、马林巴、定音鼓、排鼓、爵士鼓），流行器乐（电吉他、电贝司、民谣吉他、电子合成键盘、流行萨克斯、爵士小号、爵士长号、爵士长笛、爵士大贝斯）。
3.根据各专业面试科目考试时长的要求，所报专业面试科目演奏（唱）总时长未超过规定考试时长上限的，考生须完整演奏（唱）全部曲目；所报专业面试科目演奏（唱）总时长超过规定考试时长上限的，考生须从曲目开头处开始演奏（唱）， 超时系统自动停止录制；考生在选择考试曲目时，应充分考虑自身演奏（唱）水平的全面展示和考试时长要求。除反复段落外考生不得自行删减考试曲目片段，否则将作扣分处理。
4.器乐演奏、声乐演唱均要求背谱，否则将作扣分处理。
5.流行演唱专业不允许考生自带话筒及话筒架。
6.“乐理、听写”科目考试考生自备2B铅笔，开考15分钟后不准进入考场，迟到误考责任自负。“乐理、听写”考试，考生不得提前交卷离场。
7.考生凭身份证原件和专业准考证参加专业考试。专业面试科目考试实行分组定时按顺序进行，考生本人的专业准考证上已排定了考生所参加的专业面试科目考试点名时间，凡不按专业准考证上规定的点名时间参加考试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考生如果因突发疾病无法参加面试点名及考试，可持三级甲等（含）以上医院出具的病情诊断书及相关治疗缴费凭证提前向考务办提交更改考试时间的申请，由考务办在该科考试全部结束前的时段内酌情另行安排；除此之外的缺考（含三次点名不到），不另行安排考试时间，相关科目成绩计为0分。
8.考试将全程录音录像，对于不遵守《考场规则》，不服从考务工作人员管理以及出现违规行为的考生，考务办公室将报送省教育考试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十九条、《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3号）和教育部有关规定给予处理。对认定为考试作弊的考生将取消当次报名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各阶段、各科成绩，并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考试电子档案。对实施组织团伙作弊；向考场外发送、传递试题信息；使用相关设备接收信息实施作弊；伪造、变造身份证、准考证及其他证明材料，由他人代替或代替考生参加考试等严重作弊行为的考生，将报请教育行政部门给予停考处罚。对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二百八十四条的行为，考务办公室将移送当地公安机关处理。
    六、专业成绩通知和复核  
（一）专业成绩通知
考生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普通高考报名系统查询本人各科类专业考试成绩，并打印成绩通知单，具体时间以省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
艺术类专业统考各科成绩及专业总分均保留2位小数。
（二）专业成绩复核
对专业统考成绩有疑问的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普通高考报名系统办理成绩复核登记手续，并查询复核结果，复核结果由考务办公室通知考生。复核内容包括考生个人相关信息是否准确、是否考生本人答卷（含音视频）、是否有漏评、得分是否漏统（登）、各项目得分合成的成绩是否与考生查询成绩一致等；成绩复核不重新评阅答卷（含音视频），评分标准、评分细则的宽严问题不在复核范围之内。
高校校考成绩由组织校考的招生高校自行通知考生，成绩复核事宜按照高校有关规定执行。
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高校要加强对特殊类型录取新生入学资格的审查和专业复测，对审查或复测发现问题的，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七、文化考试
    报考普通高校音乐类专业的考生，须按规定参加全国普通高考文化考试。音乐类专业无职教师资班和高职班对口招生计划。
八、政考、体检
    考生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体检，按照我省2025年普通高考报名文件有关规定执行。
    九、其他事项
报考经批准可单独组织专业考试（校考）的音乐类专业的考生，必须参加我省组织的音乐教育或音乐表演专业统考且成绩达到本类专业统考合格线，同类校考合格成绩方为有效。
参加单独组织专业考试（校考）的考生，应当提前咨询拟报考的学校，确认拟报考的专业与我省专业统考类别（子科类）的对应关系（参见附表），防止出现因考生没有参加相应类别的专业统考而导致校考成绩无效的情形。
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必须查阅学校《招生章程》《招生简章》，了解学校对专业成绩总分、文化成绩总分、单科成绩、身体条件、选考科类等方面的要求，如因误填、错填而被学校退档，其后果自负。
四川省2025年普通高校招生音乐类专业考务办公室设在四川音乐学院。
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新生路6号    
邮编：610021    
咨询电话：（028）85430270
注：本简介未尽事宜，按我省年度招生工作相关文件执行。

附表

普通高等学校音乐类本科招生专业与省级统考科类
对应关系一览表


	统考科类
	对应招生专业
	统考科目和代码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音乐类
	130201
	音乐表演
	0101音乐表演：101-乐理，102-听写，103-视唱，104A-器乐或104B-声乐

	
	130209
	流行音乐
	

	
	130202
	音乐学
	高校可根据本校人才培养需要，从0101音乐表演或0102音乐教育中自主选择统考对应科目

	
	130203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0102音乐教育：101-乐理，102-听写，103-视唱，104A-器乐和104B-声乐(器乐、声乐科目设主、副项，由招生高校自主确定主、副项安排)

	
	130210
	音乐治疗
	

	
	130212
	音乐教育
	

	
	130308
	录音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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